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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吉林亚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

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

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

“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吉林亚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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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2016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510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发行了“吉

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债券简称为“16 亚泰 01”，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债

券具体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发行规模：10 亿元。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3 年末调

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20 个交易日披露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

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

率不变。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

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

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7、票面利率：6.00%。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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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息日：2016 年 4 月 5 日。 

10、付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3、跟踪评级情况：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评级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

持发行人“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6 亚

泰 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经营范围包括：建材、房地产开发、煤炭批发经营、药品生产及经营

（以上各项由取得经营资格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经营）、国家允许的进出口经营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 2011 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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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标准和中国证监会 2018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2017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结果》，发行人属于“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根据《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度，发

行人继续保持现有“5+1”的产业结构，即建材产业、医药产业、地产产业、煤

炭产业、商贸产业和金融投资，构建体育文化、生态养生、互联网传媒的轻资产

平台，结合加减乘除的思维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智能化转型升级。 

表：发行人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建材行业 537,647.42 415,991.98  22.63   26.37   25.37  

房地产业 702,537.85 227,951.92  67.55   164.27   2.83  

医药行业 187,742.11 96,671.48  48.51   10.89   12.56  

煤炭行业 84,718.95 59,589.39  29.66   50.59   49.44  

商贸行业 88,961.15 68,754.59  22.71   4.60   5.47  

其 他 138,433.77 134,552.65  2.80   73.28   85.37  

合 计 1,740,041.26 1,003,512.00  42.33   60.85   22.82  

2017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65,468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64,395

万元，营业成本 1,014,793 万元，同比增加 191,045 万元，销售费用 118,125 万元，

同比增加 12,939 万元，管理费用 127,650 万元，同比增加 5,563 万元，财务费用

175,679 万元，同比增加 57,515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301,752 万元，同比增加

317,87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046万元，同比增加 68,215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775 万元，同比增加 354,801 万元。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818,954.44 万元，较

2016 年末增加 630,984.68 万元，增幅 12.16%；负债总额为 3,907,049.11 万元，

较 2016 年末增加 148,883.73 万元，增幅 3.96%；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1,905.33

万元，较 2016 年末增加 482,100.95 万元，增幅 33.72%。 

2017 年度，发行人的各项业务继续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发行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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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765,468.29 万元，较 2016 年增加 664,395.24 万元，增幅

60.34%；实现净利润 191,970.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2,422.09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2016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2,808,074.03  2,628,468.52  6.8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10,880.41  2,559,501.24  17.64% 

资产总计 5,818,954.44  5,187,969.76  12.16% 

流动负债合计 2,932,354.70  2,624,377.70  11.74% 

非流动负债合计 974,694.41  1,133,787.68  -14.03% 

负债合计 3,907,049.11  3,758,165.38  3.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1,905.33  1,429,804.38  33.72% 

营业收入 1,765,468.29  1,101,073.05  60.34% 

营业利润 301,751.75  -161,20.19 1971.89% 

利润总额 304,144.83  15,653.97  1842.92% 

净利润 191,970.08  9,547.99  191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138.13  258,973.80  137.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630.28  -135,810.35  -175.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327.49  -264,212.57  24.9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121.80  -141,048.84  -129.1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发行金额为 10 亿元。 

根据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约定，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同时约定“因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

确定性，待本次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资

金的实际到位情况、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对具体使用计划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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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 10 亿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剩余 9.83 亿元，在募集资金

使用过程中，发行人将 200 万元用于子公司支付工程分包款、工资等；将 4.92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将另外的 4.89 亿元连同自有资金用于对发行人联营企

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配股，之后将获得的股票办理股票收益权转让回购业

务，获得资金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发行，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订了《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

人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期债券的募集

资金由主承销商划至发行人监管账户后使用。2017 年 4 月 5 日，本期债券付息

时未通过专项偿债账户进行划转，发行人及时发现上述问题并在定期报告中进行

了披露。2018 年 4 月 5 日“16 亚泰 01”公司债券付息时，发行人已按照相关

规定，通过专项偿债账户进行划转利息。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

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账户实行专户管理。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

金流。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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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

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

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公司债券的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设立专门负责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

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十五个工作日内，

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

必要的措施。 

6、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

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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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详见“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设立偿债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及专项偿债账户。2017 年 4 月 5 日，

发行人按照资金管理计划完成了第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

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3）设立专门负责偿付工作小组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负责利

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定期制定资金收取计划，以保证为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做出相

关安排。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

券签订了《受托管理协议》。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依照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受托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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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6 年 8 月 20 日披露了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

了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了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本息偿付安排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4 月 5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

续期限内每年的 4 月 5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通过邮件等方式进行付息

提示，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4 月 5 日按

时完成利息偿付。 

七、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评级于 2018年 6月 12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发行人“AA”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6 亚泰 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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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共1次，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1

次，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1次。 

（一）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发

行人决定不再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拟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7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10 万元，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50万元。该事项已于 2017年 10月 20日由发行人 2017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11 月 6 由发行人 2017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三）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披露了《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2017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事项。 

  




